梅州市梅江区

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文件

梅区发科字﹝2017﹞120号

                             

关于公布梅江区涉企行政事业性
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区属有关收费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省发改委《转发〈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的通知》（粤财预﹝2017﹞75号）、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梅州市发改局《关于梅州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梅市发改收费﹝2015﹞120号）精神，我局在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了《梅江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现予公布（见附件）。
附件：梅江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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